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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縮第288條之規定，排除人證之證據調查。 

(三) 綜上，基於辯論主義之基本原則，本案無例外須職權調查之情形，且

證人之調查方法亦應目的性限縮排除，原審法院未依職權傳訊戊女，

並不違反第288條之規定。 
           

考題直擊站  
甲因乙向其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二百萬元，而於清償期屆至仍未還

款，故以乙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請求返還借款二百萬元之訴訟。如甲於訴

訟中主張乙曾向其借款二百萬元，且其已交付該筆款項於乙之事實，乙

於訴訟中附具體理由加以否認，法院可否就此訊問甲、乙所未聲明之證

人丙？ （106政大61） 
  
  
  
  

考題破解 
  

讀者可以參照上述說明試著自行練習。以下簡要說明答題要點： 
(一) 大前提引用第288條，並說明因我國仍以辯論主義為原則，故原
則上仍應由當事人負擔舉證責任，於例外情形法院始得介入。 

(二) 學說上有認為本條應「類型化處理」，於一般私人間之財產紛
爭，原則上法院不應職權調查證據。 

(三) 縱使本案法院裁量後真認為，仍有調查證據之必要（如武器不平

 
61 類似考題可參考113地特三等法制（節錄）：甲起訴主張乙於民國（下同）110年

1月20日向甲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，屆期未返還，爰依借款返還請求權請
求返還之。因乙抗辯系爭借款契約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，契約應屬無效，甲因而

在一審審理程序中追加依不當得利請求權返還該500萬元之備位請求。問：若原
告聲請傳訊證人丙作證，丙證稱是否有交付500萬不清楚，不過當時還有丁在
場。如兩造均稱不需傳訊丁，法院是否得依職權傳訊丁作證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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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真實之自認 

等、事證搜集能力不對等），惟基於「證人的危險性」、「主觀

的不確定性」較高，應「目的性限縮」第288條之規定，於一般
財產事件，仍排除人證之證據調查。 

(四) 因本題係政大法研之考試，建議讀者以「修正式辯論主義」之觀
點作結，不建議採取協同主義之見解。故作答結論可說明，縱使

有第288條之規定，惟我國仍以辯論主義為原則，當事人仍負有
證據提出之責任，僅例外於條文所稱「必要時」之情形，始透過

本條之規定，使法院「行使裁量權」，決定是否依職權調查證

據，亦即，僅係補救辯論主義之不足，而非取代辯論主義之地

位而改採協同主義。另參酌第288條之修法理由：「……然為

維護公共利益或特殊類型訴訟（如公害訴訟）而缺乏搜集證據

能力當事人之利益，以達到裁判之公平與正義，仍應許法院依

職權調查證據，以濟辯論主義之窮」，亦可得知，係基於事件

類型作為考量基礎62。 
(五) 綜上，本案僅係一般私人間之借款返還訴訟，無武器不平等及
公益性之考量，應回歸辯論主義之基本法理，法院不應職權訊

問證人丙。 
  

 

 
 

  

壹、爭點意識： 
依照辯論主義之第二命題，法院應受當事人之自認所拘束，惟若法院

 
62 姜世明，相煎何太急――從部分最高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第288條適用之妥適性
談起，同註59，頁36；姜世明，當事人程序或法官的程序？――對於修正辯論主
義、協同主義論爭之若干提示，收錄於：修正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時代論爭：

（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，第1卷），2017年6月，頁42-43。 

 考點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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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證據調查程序中發現當事人自認之事項違反真實，此時法院得否不受自

認之拘束？當事人違反真實之自認，是否容許其撤銷？ 

貳、學說見解： 
一、除違反公眾周知、公益性高或詐害第三人者，法院均應受拘

束63： 
(一) 原則上基於「私法自治」及「辯論主義下當事人事證提出之自己

責任」，違反真實之自認，法院仍應尊重。 
(二) 對於自己不利事實之自認，可認為係當事人對於事實之處分，其

自認行為所致權利之狀態，當事人應自負行為責任。 
(三) 當事人明知他造主張之事實非真實而自認，並未違反真實義務，

因真實義務僅禁止當事人明知非真實而對自己為有利之主張，或

禁止就對方為真實之主張卻予以否認，若係對於不利己之非真實

事實加以自認，並未違反真實義務64。 
(四) 民事訴訟中之真實發現只不過是個人權利保障之適當方法，並非

 
63 以下整理自姜世明，民事證據法，同註3，頁212-213；姜世明，職務上已知事實
與不爭執協議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177期，2017年7月，頁20；姜世明，民事訴訟
法（下冊），同註3，頁16；姜世明，當事人程序或法官的程序？――對於修正
辯論主義、協同主義論爭之若干提示，同註62，頁39、49-51；姜世明、吳從周、
劉明生，與談稿：對「論自認效力之邊界」一文之評析，收錄於：修正辯論主義

與協同主義之時代論爭（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，第1卷），2017年6月，頁203-
205；劉明生，共同訴訟之研究，輔仁法學，第44期，2012年12月，頁207；劉明
生，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，同註3，頁69、76、83、398-399；劉明生，協同主義
之歧義性及其在德、奧二國發展趨向歧異原因之探討，收錄於：修正辯論主義與

協同主義之時代論爭（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，第1卷），2017年6月，頁144-152。 
64 同此見解亦可參考邱聯恭講述、許士宦整理，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(三)，2017
年，頁191。邱老師認為：本法承認自認及爭點簡化協議對法院之拘束力，係亦
為使當事人能優先平衡追求程序利益，為此當事人一造就對其不利而由他造所主

張之事實（對該他造有利者），縱使明知該事實主張為虛偽者，亦得為自認或成

立上述之協議。從而，真實義務，係僅禁止當事人為有利於其自己之虛偽陳述

（不利於他造者），並非亦禁止其為不利於自己（有利於他造）之虛偽陳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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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自我目的（民事訴訟之目的）。法官對於真實之追求與發現，

乃受到辯論主義之限制。法官乃在基於辯論主義由當事人決定事

實框架範圍內，完成發現真實之任務。 
(五) 結論上，自認之當事人明知其自認違反真實之情形，除有共謀詐

害第三人或違反公知事實之情形外，均應尊重當事人之處分權

限，承認其對法院有拘束力。 

二、原則上法院應受拘束，惟若違反法院職務上已知或公眾周知之

事實，例外不受拘束65： 
(一) 原則上基於民事訴訟之目的係為解決當事人紛爭，應僅就有爭執

之事實為判斷，避免挑起無爭執之紛爭，節省當事人利用訴訟制

度之成本。且就現行法而言，真實之發現未必居於優先地位，此

從法律設有捨棄、認諾及失權制度，可見一斑。 
(二) 惟法院職務上已知或顯著之事實係辯論主義之第一命題，而辯論

主義之三原則中，均以第一原則為基礎而推演，自認之效果拘束

法院既係辯論主義之第二命題，自不得凌駕於第一命題之上，故

法院若認為自認之事實與職務上已知不符合，應可不受自認拘

束。 
(三) 若使當事人得以自認而排除法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，無異強令法

院必須依違背其認知之事實而為判決，並非合理。  
  

筆者的話 
  
  
  

提醒讀者，於呂老師見解下，若自認之事實與法院職務上已

知發生衝突時，法院例外不受拘束；惟於姜老師見解下，因職務上

已知之事實並不包含自本案卷證中得知66，故若法院於證據調查後

 
65 以下整理自呂太郎，同註40，頁486、490-491。 
66 此為姜世明老師之見解，老師認為若屬法院自本案證據調查，形成心證而得知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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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於本案訴訟資料中得知該自認之事實與真實不符，仍應受拘束。 
  
  
  
 

三、故意違反真實之自認不容許當事人撤銷67： 
(一) 若係故意違反真實之自認，不容許當事人撤銷，蓋係作為真實義

務（第195條第1項）違反之制裁。 
(二) 且若容許撤銷，有使自認當事人以不當訴訟技巧取得勝訴之虞，

蓋因信賴自認之他造，可能未努力蒐集有關自認事實之證據，證

據因而發生散逸，致其舉證活動終歸失敗。 
(三) 綜上，第279條第3項「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之撤銷」，應限

於該自認人於自認時不知悉其自認係違反真實。 

參、實務見解： 
一、 即便自認之事實不符合經驗法則所推認，於當事人撤銷自認前，法

院均應受拘束68。 
 

事實，因將先被列為「待證事實」，而進行證據調查、心證評價，故不可能又該

當第278條所謂「毋庸舉證」之不要證事實。可參考姜世明，當事人程序或法官
的程序？――對於修正辯論主義、協同主義論爭之若干提示，同註62，頁49-53；
吳從周，辯論主義第一命題之界限及法官私知之可利用性，收錄於：修正辯論主

義與協同主義之時代論爭（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，第1卷），2017年6月，頁83-
84。 

67 以下整理自許士宦，民事訴訟法修正後審判實務上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之新發
展（下）――二○○五年最高法院有關民事訴訟法裁判之進展，台灣法學雜誌，

第91期，2007年2月，頁27-28、30；許士宦，民事訴訟法（下），同註2，頁
269。【邱聯恭老師】亦認為：第279條第3項雖規定，在自認人能證明其自認與
事實不符時，可撤銷自認。亦即，自認人應證明其所自認之事實係違反客觀真

實，惟須限於此項反真實非自認人於自認時所知悉。因為自認之陳述係自認人取

捨其實體利益（因客觀真實之證明所可能取得之利益）之一種處分行為，應由自

認人就其處分之結果自負責任，如明知違反真實，則不得予以推翻。以上可參考

邱聯恭講述、許士宦整理，同註64，頁215。 
68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16號民事判決：「……，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
定即明。……原審徒以兩造於系爭房屋登記時僅16歲、20歲，不可能知悉父母間 




